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昌黎县兴国精密机件有限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项目位于昌黎县安山镇员外庄村西

联系人：胡经理

	项目名称
及简介
	昌黎县兴国精密机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位于昌黎县安山镇员外庄村西，成立于2008年6月4日，占地面积41万平方米，注册资金1.2亿元，主要生产铸铁件、铸钢件（机械配件），目前生产规模为年生产铸件6500吨。

建设单位现有90m2和112m2烧结生产线各1条，90m2烧结生产线是在112m2烧结生产线的基础上扩建的项目，与112m2烧结生产线共用厂房和配料、一次混合、链板输送、成品筛分、成品输送、成品中转仓等工艺系统，新增入料仓、圆筒混料机、烧结机、单辊破碎机等生产设备，以及风机房、配电室、除尘器、脱硫系统、烟气余热回收系统等公辅工程。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

建设项目生产工艺过程中可能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两大类：

（1）化学因素

①粉尘：其他粉尘；

②化学物质：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2）物理因素

噪声、高温、工频电场。
类比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评价

（1）烧结料场
烧结料场存在的其他粉尘和噪声检测结果见表4-9～表4-10。

表4-9  粉尘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上料工
其他粉尘

总尘

铲车上料岗位
4.0

2.8-3.3

1.2-1.6

0.4

8

2

符合

表4-10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上料工
铲车上料岗位
4.0

82.3-82.5

79.3-79.5

85

符合

结果表明，烧结料场上料工接触的粉尘浓度和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且接触的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不属于噪声作业。

（2）配料车间
配料车间存在的其他粉尘和噪声检测结果见表4-11～表4-12。

表4-11  粉尘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配料工
其他粉尘

总尘

配料岗位
4.0
2.9-3.4

1.3-1.6

0.4

8

2

符合

表4-12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配料工
配料岗位
4.0
79.3-79.8

76.3-76.8

85

符合

结果表明，配料车间配料工接触的粉尘浓度和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且接触的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不属于噪声作业。

（3）一混车间

一混车间存在的其他粉尘和噪声检测结果见表4-13～表4-14。

表4-13  粉尘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一混操作工

其他粉尘

总尘

配料岗位
5.0
2.6-3.2

1.5-1.8

0.3-0.4

8

2

符合

表4-14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一混操作工

配料岗位

5.0
81.3-81.7

79.3-79.7

85

符合

由检测结果可知，一混车间一混操作工接触的粉尘浓度和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且接触的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不属于噪声作业。
（4）二混车间

二混车间存在的其他粉尘和噪声检测结果见表4-15～表4-16。

表4-15  粉尘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二混操作工
其他粉尘

总尘

配料岗位
5.0
2.7-3.3

1.6-1.9

0.4

8

2

符合

表4-16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二混操作工

配料岗位
5.0
80.6-81.2

78.6-79.2

85

符合

由检测结果可知，二混车间二混操作工接触的粉尘浓度和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且接触的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不属于噪声作业。
（5）烧结车间

烧结车间存在的粉尘、化学物、高温、噪声检测结果见表4-17～表4-20。

表4-17  粉尘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布料工
其他粉尘

总尘

布料岗位
7.0

2.4-2.9

2.0-2.2

0.3-0.4

8

2

符合

看火工

其他粉尘

总尘

看火岗位
7.0
2.8-3.2

2.4-2.5

0.4

8

2

符合

表4-18 化学物质检测结果
工种
采样

地点
危害因素
接触

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

(mg/m3)
CSTEL

(mg/m3)
CTWA(mg/m3)

PC-TWA

(mg/m3)
PC-STEL

(mg/m3)

看火工
看火岗位
一氧化碳
7.0

8.3-8.6

8.3-8.6

7.2-7.5

20

30

符合

二氧化硫

1.6-2.0

1.9-2.0

1.6-1.7

5

10

符合

二氧化氮

0.1

0.1

0.09

5

10

符合

表4-19  高温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

时间

（h/d）

接触时间率（%）

体力劳动强度

WBGT指数平均值（℃）

检测结果WBGT（℃）

职业接触限值WBGT（℃）

结论

布料工
布料岗位
7.0

100

I级
11.0-11.5

11.0-11.5

30

符合

看火工
看火岗位
7.0

100

I级
17.2-17.5

17.2-17.5

30

符合

表4-20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布料工
布料岗位
7.0

84.3-85.1

83.7-84.5

85

符合

看火工
看火岗位
7.0
84.9-85.0

84.3-84.4

85

符合

由检测结果可知，烧结车间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化学物浓度和噪声、高温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6）整粒车间

整粒车间存在的粉尘、噪声检测结果见表4-21～表4-22。

表4-21  粉尘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振动筛巡检工
其他粉尘

总尘

振动筛旁
4.0
2.6-2.8

1.2-1.4

0.3-0.4

8

2

符合

链板机巡检工
其他粉尘

总尘

链板机旁
4.0
2.6-2.8

1.2-1.3

0.3-0.4

8

2

符合

表4-22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翻车控制室操作工

翻车控制室

7.0
71.6-72.0

71.0-71.4

85

符合

振动筛巡检工

振动筛旁

4.0
94.9-95.3

91.9-92.3

85

不符合

链板机巡检工

链板机旁

4.0
71.4-72.1

68.4-69.1

85

符合

由检测结果可知，整粒车间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除振动筛巡检工接触的噪声强度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外，其他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且接触的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不属于噪声作业。

超标原因分析：受工艺设备条件限制，振动筛运转过程中物料与设备碰撞产生噪声较大，人员接触时间较长。

（7）公辅工程
公辅工程存在的粉尘、化学物、噪声、紫外辐射检测结果见表4-23～表4-26。

表4-23  粉尘检测结果
工种
危害

因素
种类

采样

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折算值

PC-TWA（mg/m3）
超限倍数

脱硫工
其他粉尘
总尘

脱硫巡检岗位

2.5
2.8-3.0

0.8-0.9

0.4

8

2

符合

布袋除尘操作工

其他粉尘
总尘

布袋除尘控制岗位
8.0

2.4-2.9

2.3-2.5

0.3-0.4

8

2

符合

电除尘操作工

其他粉尘
总尘

电除尘控制岗位
8.0

2.3-2.8

2.2-2.5

0.3-0.4

8

2

符合

水封拉链工

其他粉尘
总尘

烧结平台下

8.0

2.2-2.6

2.0-2.2

0.3

8

2

符合

皮带巡检工

其他粉尘
总尘

皮带巡检岗位
8.0

2.4-2.6

2.3-2.4

0.3

8

2

符合

维修电焊工

电焊烟尘

总尘

维修电焊岗位
0.5
2.0-2.6

0.1-0.2

0.5-0.6

4

2

符合

维修巡检工

其他粉尘

总尘

皮带巡检岗位
8.0

2.4-2.6

2.3-2.4

0.3

8

2

符合

表4-24 化学物质检测结果
工种
采样

地点
危害因素
接触

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

(mg/m3)
CSTEL/CMAC

(mg/m3)
CTWA

(mg/m3)

超限倍数折算值

PC-TWA

(mg/m3)
PC-STEL/MAC
(mg/m3)

超限倍数
脱硫工
脱硫巡检岗位
一氧化碳
2.5

4.9-5.2

4.9-5.2

1.5-1.6

--

20

30

--

符合

二氧化硫

1.6-1.8

1.6-1.8

0.5-0.6

--

5

10

--

符合

二氧化氮

0.1

0.1

0.03

--

5

10

--

符合

维修电焊工
维修电焊岗位
一氧化碳

0.5

6.9-

7.2

6.9-7.2

0.4

--

20

30

--

符合

二氧化氮

0.1

0.1

0.006

--

5

10

--

符合

二氧化锰

0.056-0.063

--

0.004

0.4

0.15

--

3

符合

臭氧

0.13-

0.14

0.13-

0.14

--

--

--

0.3

--

符合

表4-25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

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脱硫工

脱硫巡检岗位
2.5

77.4-77.6

73.8-74.0

85

符合

脱硫控制岗位
4.5
70.4-71.4

风机房巡检工

风机房控制岗位
8.0
83.9-84.3

83.9-84.3

85

符合
布袋除尘操作工

布袋除尘控制岗位
8.0
83.3-84.0

83.3-84.0

85

符合
电除尘操作工

电除尘控制岗位
8.0
82.2-82.7

82.2-82.7

85

符合
水封拉链工

烧结平台下

8.0
81.2-81.7

81.2-81.7

85

符合
皮带巡检工

皮带巡检岗位
8.0
83.4-83.7

83.4-83.7

85

符合

维修巡检工

皮带巡检岗位
8.0
83.8-84.0

83.8-84.0

85

符合

表4-26  紫外辐射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光谱分类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μW/cm2）

接触限值

（μW/cm2）

结论

维修电焊工
维修电焊岗位
紫外辐射

0.5

＜0.1

0.24

符合

注：仪器的最低检出限为：0.1μW/cm2。
由检测结果可知，公辅工程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化学物浓度和噪声、紫外辐射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且接触的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不属于噪声作业。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结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其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情况符合规范要求。拟对粉尘、化学物、噪声和高温采取的防护措施合理可行。结合工程分析和类比调查结果，预计建设项目认真落实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报告提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建议，加强职业病防治管理，在其建成投产后，在采取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正确使用个体职业病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化学物浓度和噪声、高温强度均能够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1）建设项目的建设施工过程应委托有相应防护能力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建设，并对施工单位资质、施工人员能力、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质量及施工过程中职业病防治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和监督管理。

（2）建设项目在委托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进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时，应对监理单位资质、监理人员能力、职业病防护设施工程监理及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监理情况进行认真检查。

（3）施工单位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责任制，项目经理为职业卫生管理第一责任人，施工经理为直接责任人。施工队长、班组长是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施工队、本班组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4）施工单位应设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明确职责，根据施工规模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培训和考核制度、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和岗位职业健康操作规程、急救预案，并严格按照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要求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为工人配备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设置公告栏和警示标识，加强对岗位工人的职业卫生教育和培训。
（5）监理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做好记录并存档。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补充脱硫岗位人员是否接触氧化钙情况的识别；

2、明确余热回收锅炉的具体安装位置；

3、补充脱硫产生的硫酸钙的处理工艺；
4、专家提出的其他合理性意见。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8.7.30 
	侯明慧、张志军

	采  样
	/
	/

	检  测
	/
	/

	项目负责人
	张志军
	报告编制人
	侯明慧

	建设单位陪同人
	刘志涛


